附件3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99]工人工资保证金保险凭证（样本）
                             编     号：XXXXX
开立日期：XX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致：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受益人”）
鉴于XXXXX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保证人”）就XXXXX工程于XXXX年XX月XX日签订了编号XXXXX的《XXXXX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施工合同价为XXXXX万元。我方接受被保证人的委托，在此向受益人提供如下保证:
一、本保险凭证项下我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最高保证金额为人民币XXXXX万元整（金额大写：                 ）。
[bookmark: OLE_LINK203][bookmark: OLE_LINK204]二、本保险凭证有效期自XXXX年XX月XX日起至XXXX年XX月XX日止。
三、在本保险凭证保证的保证期内，被保证人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工资问题的，我公司将在收到受益人盖章确认的《工人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以下简称《支付通知书》）后, 凭本保险凭证正本原件，5个工作日内，不争辩、不挑剔、不可撤销地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受益人指定的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本人，直至本保险凭证保证的最高保证金额。
四、《支付通知书》应当说明支付理由、支付金额、收款账户，并必须在本保险凭证保证的保证期内送达我公司。
五、本保险凭证保险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
六、本保险凭证保证的保证期届满，或我公司向受益人支付的款项已达本保险凭证保证的最高保证金额，我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本保险凭证失效。
七、本保险凭证保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担保保证人： XXXX保险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XXXXX
单位地址：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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